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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114 年度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4 年 4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貳、 開會地點：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2 樓第一教室 

參、 會議主席：                     記錄：柯○軒 

一、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二、 另依同辦法第第 7條第 2 項規定，本次會議機關代表召集人林韋旭委員須

迴避之審議案如下，並依上開規定經出席委員互推，由傅朝卿委員擔任各

審議案會議主席： 

（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登錄文化景觀審議案（審議案一） 

（二） 臺南市中西區列冊追蹤標的「赤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舍」納入歷

史建築「赤崁東街日式宿舍」保存範圍審議案（審議案二） 

三、 本次議案「臺南市新營區歷史建築『台糖新營糖廠宿舍群』公告更新審議

案」（審議案三），機關代表召集人林韋旭委員請假，並依上開規定經出席

委員互推，由傅朝卿委員擔任該審議案會議主席。 

肆、 出席人員： 

一、 本會委員： 

（一） 出席委員：本會委員人數為 21 人，出席委員如下：林韋旭（審議案

一、二迴避，審議案三請假） 、吳玉成、吳秉聲、林蕙玟、張宇彤（審

議案二、三請假）、張嘉祥、陳嘉基、傅朝卿、曾國恩、黃英霓（線上）、

黃恩宇、詹翹、劉舜仁、賴美蓉（審議案二、三請假）、顏世樺。 

（二） 未出席委員：林曉薇、陳惠民、曾憲嫻、戴文鋒、鍾心怡、蘇峯楠。 

（三） 本次會議各案委員出席人數依迴避、請假狀況統計，均符合文化資產

審議會組織與運作辦法第 6條第 5項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規定。 

二、 各審議案與報告案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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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議案一：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登錄文化景觀審議案 

1. 提報單位：重現府城水文促進會 吳○明 

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請假） 

3. 國防部軍備局：空軍一聯隊 上尉曾○維、中尉邱○隆 

4.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姜淋煌、科長陳○政、組員薛○琮 

5. 臺南市殯葬管理所：所長廖偉登、組員趙○鵬 

6.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約用人員楊○誼 

7.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請假） 

8.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請假） 

9.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請假） 

10. 財團法人臺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謝○娥 

11.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詳附件，共計 100 人出席。 

12. 南區市議員、里長及居民：市議員林美燕、市議員蔡淑惠、新興里里

長邱○初 

13. 申請旁聽民眾：蔡○源、張○豪、魏○莒、吳○輝、柯○禪、劉○銘、

許○凱、艾○達、莊○瑞、王○璋、蔡○漢、郭○佑、莊○瑋、湯○

富、蔡○明 

（二） 審議案二：臺南市中西區列冊追蹤標的「赤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

舍」納入歷史建築「赤崁東街日式宿舍」保存範圍審議案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暨南區分署：（請假） 

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暨第二分局：局股長郭○喨、警務正王○邦、組長

丁○記、警員何尹○生 

3.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營運科科長李○慈 

（三） 審議案三：臺南市新營區歷史建築「台糖新營糖廠宿舍群」公告更新

審議案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課長沈○崑、業務管理師林○利、業務管理

師葉○綺 

三、 業務單位：林喬彬代理處長、邱○嵅組長、楊○瑤組長、王○莉、官○妤、

黃○鈴、林○君、柯○軒、陳○源、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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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屆委員授證：由召集人頒發聘書。 

陸、 審議事項： 

審議案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登錄文化景觀審議案 

一、 提報單位： 

重現府城水文促進會 吳○明： 

謝謝文資委員，也感謝兩位教授，艾琳達跟莊教授，他們專程從北部

來參加，感謝他們。我要講的很簡單，第一，南山公墓文化園區，所界定

範圍是整個南山公墓，我希望全區都列入文化景觀，我希望也相信文資委

員能秉持專業良知，文資的歸文資，這個跟開發案跟都市計畫無關。再一

個，臺南市的臺南公園，有百年就已經列為文化景觀，像臺北六張犁政治

受難者的墓，也是列入文化景觀。南山公墓的種種，文明的意義，歷史的

意義，地理的意義，都超出他們很多，更應該列入文化景觀。我相信文資

委員一定會公正的審議，排除其他壓力，也不用在乎壓力，秉持各位的良

知跟專業來勘驗這件事情，謝謝大家。 

二、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及公有土地權管單位： 

（一）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局長姜淋煌： 

大家好，南山公墓的現況是一層一層疊葬上去，自民國 97 年禁葬之

後，民政局身為南山公墓管理者，感到抱歉的是，實際上無法做到有效的

管理，造成周遭居民的不方便；也讓文史工作者對有紀念性的想要保存的

不是很方便。因此，我希望透過今天的溝通，讓大家多多表達意見，也希

望可以從理性的角度，做一個系統性的，有效的溝通，我相信雙方都是為

了臺南市好，我們不是對立的，也不需要針鋒相對。 

感謝文史工作者這 7、8 年來不眠不休地為保存工作努力，但地方的

發展不能再等，市長也表示，尊重審議專業，應該保留的，我們就把它保

留，要怎樣紀念都沒關係，但應該要開發的部分，我們絕對會參考文化團

體的意見，尊重文資，並考慮地方民眾的需求，規劃一個古蹟保存和開發

共存共榮的願景。 

早期南區殯儀館在那個地方很好，因為周邊都沒人，不過現在都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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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來，量能已經不足了，住在那邊周邊的居民也反映，吉日的時候，交

通也很不方便，因此，我們預計在現在火化場旁邊做一個公園化的殯葬園

區，我很負責任地說，希望創造一個民眾不會感覺驚慌的環境。 

在這邊，我們需要文史工作者的協助確認有保存必要的部分，不要說

全部全區保留，因為事實上，全區保留就是沒有辦法管理，我相信大家也

能認同。未來我們要做一個公園化、現代化的殯葬專區，也請文史工作者

不用擔心，我們會提出一個規劃讓大家了解，透過專業的審查，來保存真

正有價值的部分，也請文史工作者能理解、接受。 

我相信南山公墓的議題，不是只有單純的保存或開發的選擇題。我也

相信必須透過溝通，廣納大家的意見，因為臺南市是大家的，我們民政局

也會以很務實、負責任的態度，來確保這個地區能讓我們市民朋友共同享

受到南山公墓整頓後的成果。 

我知道南山公墓內也有不少有價值的墓，真的要廢掉也很可惜，就像

曾振暘墓，是第一批來臺南的漢人，很有紀念性，就保存。也希望我們市

民朋友理性，因為文史工作者並非和我們唱反調，他們也是為了臺南市發

展的理想；也希望文史工作者可以尊重地方對發展的需求，在這邊代表市

政府，感謝大家關心對地方的發展，透過理性的溝通，讓南山公墓能邁向

下一步，再次感謝大家的關心，謝謝。 

（二） 王○潔： 

我想了解的是說，針對你們現在在做文資這一塊跟文景這一塊，我們

相對的持有人，如果未來你們要要做這塊，有沒有把我們權利的部分有列

入考量？第一個，因為我們是持有者，對不對，當你們去開發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會買在這邊那邊，就是想要永續，為了後面，人走了有地方可以

待。如果今天你們把環境變好了，我們的權利會不會受損？我們會不會被

處置？這就是重點。因為這是相對的。你們有理想，但現實很骨感。大家

今天會買在那邊，就是因為要減少成本。一個空墓裡面，他可以放十四個

位置，很多有私人的就是這樣，所以我是針對私人的部分，提出我的想法。

因為長輩他們買了，他們一定是為了他們自己著想，不想讓後代產生經濟

上的困擾。如果今天支持你們的理想，我們的權益會不會受損，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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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也是一定要列入被考量之一。畢竟政府要開發，我們又不是被分紅

的股東，這很現實，你們賺錢，我也不是插股的。你現在權利拿去用了，

或是你們開放，你部分作文景，大部分都是拿去做開發都更，那不對阿，

那這就跟今天要講的東西就違背了。因為講到跟地有關係的東西了，那就

一定會產生衝突，我的想法是這樣，以上，再麻煩列入考量一下，不然每

次開會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因為大家是持有人，相對的，是想

要了解自己的權利，當然我們是對文化一定是支持的，能夠被傳承下去是

一件好事。但是，相對的，擁有權利的人也是要被尊重的，這樣才會夠好

嘛，再麻煩一下，謝謝。 

（三） 盧○華： 

各位關心南山墓園區的貴賓，我在這邊提到的其實有很多，不過，過

去已經有書面資料給文資處，所以今天有些內容就不提。剛剛姜局長提到

的很多內容，其實是很重要的觀念，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的想法。姜局長

講到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委託專家來處理。那什麼叫專家？我個人看法認

為，今天的審議委員以外，可能還很需要有其他不同類型的專家來參與，

這些專家一定要深入研究，這深入研究也許是從今天開始，也許是過去就

已經有很多研究資料，今天就可以應用上來的。像這樣的委員應該要慎重

地去禮聘，這才是真正的做事情，不是成功大學建築系什麼建築系什麼，

把這些邀請來，有人數就可以，不是這樣子。這些專家專精什麼，一定要

弄清楚，我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要弄清楚。 

首先，南山公墓這個文化園區的規劃，將來要是怎麼樣的走向？他會

帶來什麼樣的經濟效益？有沒有評估過？當然剛剛那個簡報裡面也有提

到一些，但是真正的評估是什麼？各位可能還沒有很了解文化創意產業的

價值，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不是在做一些小生意小玩意，他是一個國家

總體力量的呈現，他的經濟效益是非常非常的大，包羅萬象。所以，文化

創意產業的基本概念，這些委員必須要先能夠建立，而文資處也好，或者

是民政局也好，甚至文化部也好，只要是有關的主辦單位，一定要把文化

創意產業的概念先建立起來，才有辦法去規劃像這麼南山公墓文化園區的

永續經營。要怎麼永續？一定要有價值，才能夠經營下去。這個墓地變成



6 
 

了文化園區之後，有沒有人願意來呢？來的人是不是會帶來幸福快樂呢？

文化園區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這個服務就是創造價值。好，我三分鐘

到了，我把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提了一下，希望各位可以再去深入研究，

謝謝。 

（四） 牟○倫： 

當初購買是南門教會的私有土地，我們就已經有產權。剛剛講一個文

化，可能公有的有人葬在那邊。我是偏向是說，私人的，我是認為不適合

遷啦，因為他已經購買在那裏了，那講到文化的傳承，漢代、日式，我想

那個是可以留下來的，但是私人的如果你叫他強遷，我覺得是非常不妥當

的。而且當初教會的公墓在那邊都是有整頓好的，都是有秩有序的。而且，

我想，他也是用大理石，所以我們才會購買。而且我也覺得臺南過度開發

了啦，那我想文化傳承我尊重，但是我們私人購買的，當初我們是思考過

才購得的。若是今天政府有要這樣開發，如是強行要我們拆遷，我覺得是

非常不妥當的。畢竟我們是道地臺南市人，在這邊住了這麼久了，你知道

那邊就是墓地，現在你們要開發，我總覺得好像很奇怪。但是你可以整頓，

但是不是強制全部開發。後面你們要怎麼樣處理是政府的事，但是真的是

要尊重民意。 

（五） 林○增： 

大家好，我是有私人墓地在這裡。我先人以前在南郊株式會社也有土

地，現在到底怎麼辦？我們不曉得。政府說要開發，我也不是說反對，也

不是說贊成。因為我們老百姓到目前都不曉得，你要把我們的墓遷走？還

是土地把我們徵收？還是要全部充公？政府應該明確跟我們講一下，不是

讓我們這樣，叫我們來開會，我們迷迷糊糊請假來，叫我們幹什麼我們都

迷迷糊糊。謝謝。 

（六） 蔡○明： 

墓主是我阿公，我老爸已經快一百歲，你看我阿公幾歲。我說，你們

政府，你說要怎樣開發，我們百姓事實上完全不了解。我說實在話，我們

百姓這麼多，你們政府開發內容是什麼，這是政府的事情。我們有私人土

地在這邊，我重點是，針對私人土地政府打算怎麼處理？這就重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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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開我們聽不懂啦！我們也沒有權力管，是不是這樣？我講這樣就好，

政府要給我們一個交代，我們有私人土地的人，你打算要怎麼處理私人土

地的問題。如果說，這裡就有一些有文化價值的要保留，我們的私人土地

就在旁邊，被納入到這個範圍裏面去，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這都應該要

處理嘛～ 

（七） 林○德： 

委員各位主辦者大家好，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會議主要是因為，我的父

母親，他們就是選擇要土葬，所以選擇南山園區這塊地方來土葬，大約我

爸爸已經土葬十幾年，還有媽媽這樣子。因為南山園區這塊地方，風景很

不錯，因為我們這邊是基督教園區，我們是私人的。這塊是希望說政府要

注重我們私人的權益，我們也希望這個墓園有永續的下去。我知道文資委

員這邊，他的審議是有關於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來審議，那我看

到審議主要要符合文資的是，第二條第一項，跟裡面有一、二、三款，我

覺得裡面比較適合的是第三款，因為他的周遭環境，他是有時代性跟社會

的意義。因為先人的墳墓，已經很久，甚至好幾百門，甚至清朝的，我覺

得這個滿符合，這裡面之一。第三款是很符合，第一項第三款第二條，是

符合文資的登錄。第二個我的敘述就是說，我希望，因為我是私有土地，

我希望保留我的私有土地產權獨立，當初父母親是希望不要火葬，要土葬，

他不要燒，所以我是按照先人的意志去做的，我們是做人子女，一定是按

照父母親的意願去做，希望他是永續長長久久，在這塊這麼美好的地裡面，

被保存被保護，甚至有文資弄得更漂亮更美麗，我們願意進去，常常去看

我們的父母親或者去休息等等。因為那塊是被整理過的，謝謝，因為我覺

得文資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都符合，他有符合，希望各位委員斟酌，

謝謝，感恩。 

三、 申請旁聽民眾發言： 

（一） 蔡○源： 

大家好，這邊謹以這兩天，南區部分的里長、當地連署的居民、議員，

還有新聞上面有播報的一些內容，關於南山公墓他們的感想，他們目前的

感受，他們覺得目前的南山公墓是一個髒亂、雜亂、有空污、有噪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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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熱跟環境汙染的地方。我們這邊的想法是說，若是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生

態歷史文化墓葬園區的話，既然是國家級的，政府單位就會進行管理，例

如說這些空污髒亂或者是噪音，基本上就是裡頭的設備老舊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他只要做設備更新或部分設備的移除，這樣應該就可以獲得解決，不

需要去做迫遷或者是遷葬，不好意思我知道這個跟遷葬沒有關係。然後，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提供一個優質給緊環境鄰在公園旁邊的南區居民，

兩者可以並存。另外是個人的想法，當初祖先在離去的時候，也是選擇自

己想要下葬的方式，然後永久安眠，如果今天是值得保留的就保留，不值

得保留的就開發，那這些祖先不就是另一種的死無安身之地嗎？謝謝。 

（二） 張○豪： 

大家好，這次的文資審議我也已經跟好幾次了，請假很多次了，希望

我們這次就能找到很好的圓滿。你們大家一直認為全區保留很可怕，你如

果不全區保留，怎麼認定哪幾門比較重要、哪幾門不重要，他會覺得這門

不重要嗎？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價值，當初有請一個教授用三百多萬來做一

個文資，內容是什麼我們也都不知道，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南山的價值是什

麼，他沒有公布我們不會知道他的價值是什麼，我至少知道我開臺的祖先

在這裡，我的價值就是開臺的祖先不能動，我們家在這裡有十幾門，每年

過年都要掃墓，掃墓就是我們這個家族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現在你如果遷

葬，這門有遷、這門沒遷，之後你叫我們每個人都去住冷氣房，我們的家

族就散了，南山的價值就在於府城這裡的人還有開臺祖先在這裡，我們的

根都在這裡，如果根不見了，四百年的臺灣人要何去何從，這是我們唯一

的根，你如果做一個文化景觀，給他一個身分，我問你，公墓是要開發什

麼？他們只是想把殯儀館遷進來而已，那你有本事就把火葬場全部遷去別

的地方嘛，臺南市地這麼多，你有本事就把火葬場全部遷過去，這裡是一

個很單純的，我們臺灣人，我們府城人的故事館，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園

區嗎，你這個文化景觀的身分，大家就不用在這邊，私人土地也不會受影

響，他現在的目的就是想把殯儀館移進來而已，相關行業的人當然就有好

處了嘛！我今天表達到這裡，謝謝。 

（三） 魏○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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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員、臺南的市民朋友，我來自臺中，我關心南山公墓已經四年

多，今天簡單講三個點，第一點，就是我們官方的敘述，常看到的地上墳

墓的事情，可是實際上他關係於臺灣十幾萬家族的事情，地面上雖然是有

一些墳墓沒錯，以前臺灣四百年前在哪裡，就在這裡，對不對，來這邊移

民、奮鬥的先民，最早一定是葬在這邊的嘛，然後再從南山開枝散葉到台

灣的其他地方去，因為我在這邊觀察四年多了，陸續有在參與文化局的審

議活動，看到很多從外地來的人，忽然找到他們家族的祖先，最早是從南

山過去的，南山葬著他們的祖先墓，陸陸續續都有，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臺

灣幾十萬家族的原生地在這邊，安葬了四百年，我覺得值得重視，不只是

表面上那些事情，那相當於臺灣人公共、共有的一個宗祠，可以說是臺灣

的一個社稷，我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社稷挖掉的，這是非常危

險的事情，民間說，寧願破壞十座廟，也不能挖掉人家一門祖墳，因為破

壞廟神明上天就好了，就沒事了，如果挖掉人家祖墳的話影響太深遠了，

這件事情要非常慎重。 

第二點，如果目前不是朝文化景觀區的方向規劃，他是殯葬一條龍的

特區，我們本來就有墓葬，他是要引進殯儀館進來，是一個超大型的殯儀

館，這件事情我困惑了很久，因為殯儀館的重點是出殯，跟墓園的意義不

一樣，出殯就是火化，然後有黑煙，有各種不同儀式吵雜的聲音，還有悲

哭的聲音，為什麼要引進這麼重視殯儀、出殯程序的來到我們南區呢？這

有什麼好的開發案呢，我就想不通，可能會干擾到南區的發展，我們應該

不要這麼重視出殯這件事情，應該轉而重視文化和歷史，墓園在歐洲、在

日本、城市裡面都是很重視、都是有集體的墓園，會轉而規劃成一個觀光

的墓園，很不錯的文化經濟的產值，就像日本東京有四座，很知名的，我

通常去東京的時候也會去看一下，日本京都的話，更多座，有十幾座，比

較知名歷史觀光的墓園，在歐洲更多，我的朋友，有一些建商，很喜歡出

國玩，為什麼出國，去歐洲，他去好幾次了，樂此不疲，他就開了個玩笑，

為甚麼出國去歐洲是去拜拜跟幫人家掃墓，因為他們重視教堂、重視墓園，

墓園看成是一個文化觀光的重點，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去那邊觀光，所

以我們不要把墓園看成是一個負能量，真正的負能量是出殯的過程，蠻多

悲哭的事情，這樣蠻大一個殯葬的特區，在國外是沒有的，殯儀、出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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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很低調的，他們重視的是墓園長久的一個歷史保存跟回憶的保存，

裡面充滿溫馨和文化的記憶，所以這是第二點，我們把文化景觀區，用這

個概念取代殯葬區，這樣對臺南市比較好。 

最後一點，我講三十秒就好了，我建議我們選，像是河樂廣場，臺南

市最近開發河樂廣場，開發的不錯啊，我們可以請這樣好的、國際的設計

團隊進來規劃，像荷蘭人的設計團隊，那荷蘭人會跟我們認同因為我們跟

荷蘭是有牽連的，像南山公墓旁邊的哈赫拿爾森林，他是文史記憶上很重

要的一個森林，是整體作連結的，所以要找好的團隊進來規劃，謝謝。 

（四） 吳○輝： 

大家好，我是臺南念佛會的召集人，叫做吳燕輝，我們團體的宗旨是

為了先人、往生的先人誦經念佛，免費結緣，活動場所大多在民宅或殯儀

館，因此對相關的場所有比較，比較深的印象跟看法。我認為現存的南山

公墓應該要全區保留，南山公墓的先人實在很可憐，因為他們從明清的時

候、荷蘭的時候、日治時代，有很多房子受到迫遷，迫遷到目前的安息地，

目前在那邊長眠的地方，就是竹溪的兩岸，民國時代又開拓中華南路跟西

門路的延伸，最近新都路拓寬、闢建火化場的停車場，所以可以說將南山

公墓的墓群開腸剖肚，亂七八糟，因為開發迫遷公墓，可以說是成千上萬，

難以估計，因為是多數迫遷的關係，很多是後代祖先合葬，有數十名合葬，

有上百位甚至上千位合葬的墓園，所以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現存的南山公

墓，要怎麼現存的南山公墓止血，如何保住府城最後的歷史、文化的命脈，

我認為現存的南山公墓是府城最後一片淨土，南山墓群大片青翠的綠地，

還有竹溪的溪水奔流，它孕育了許說小型的動物，例如魚、蝦、螃蟹，也

有許多鳥類在此歇息，這是一個非常大片、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也是臺南

空氣過濾的地方，如果破壞了他實在是非常可惜，在現今的世界各地有許

多專家學者重視這個墓葬，認為這個墓葬文化是珍貴的歷史文化，如果可

以完整把它保留下來，提供給相關學者做深入的研究，南山公墓是人慎終

追遠的地方，也是對先人的崇敬，留給臺南人，也是留給下一代，如果再

次破壞了就找不到另一個南山公墓這麼好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支持全區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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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柯○禪： 

大家好，我們現在地球被人類破壞最嚴重的是什麼，是自然生態，我

們現在地球最需要復育的是什麼，是自然生態。我放一段錄音給你們聽，

這是什麼聲音，臺灣暗蟬，這是我在南山錄的，每一年，現在四月底了，

再經過差不多再一個多月牠就會出來，牠每天晚上差不多六點四十分的時

候才會出現，出來叫，差不多四十分鐘就會安靜下來，畫下休止符，差不

多一個月的時間而已，牠不會白天出來。還有，你們聽過長喙天蛾嗎，有

些人不知道都把它當成蜂鳥，我常常出去玩，我很喜歡自然生態，我出入

十幾次只在三個地方見過長喙天蛾，第一個地方在南仁湖，第二次就是在

南山公墓看到的，現在七里香開花了，長喙天蛾就會飛來，黃昏差不多六

點半的時候牠才會飛來。而且我記錄了四十幾種鳥類，有留鳥，黑冠麻鷺

是每天存在的，還有五色鳥，小彎嘴畫眉，也是在南山公墓的留鳥，四十

幾種，有些是過境鳥在那邊休息的，還有記錄到黃鸝、鳳頭蒼鷹、番鵑、

還有記錄到杜鵑，所以，南山公墓的自然生態是很好的，你如果把它毀了，

這些都不見了，後續會嚴重到影響我們人類的生存環境，這個地球不是只

有人類獨有、獨佔，而是所有動物、生物共有的。謝謝。 

（六） 艾○達 

我是三十年前立委施明德的太太，因為我來臺灣是民國五十二年，所

以那個時候到處看到臺灣的文化，就是拜祖先，對台灣人是非常重要，所

以我是進到人類學，所以我今天的講話是以人類學的專長來發表，這位是

莊庭瑞教授，人類學這二十年來有非常大的變化，他的研究方法、研究能

力有非常大的進展，很大的進展是因為 DNA，總而論，我們看南山不只是

臺灣的歷史資產，其實他是世界文化的遺產，真的要用這個觀點來理解。

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個德國人叫奧利華，他是高雄國立大學，他開始了解

臺灣的墓碑，他為了瞭解語言學、了解移民，臺灣是怎麼移民來的，是什

麼民族，他後來有蒐集到八萬個墓碑，現在過了二十年，臺灣的墓園已經

消除了八九成，現在非常難得留下來最老的，而且最有文化資產的南山，

我們五六年前開始關心南山，我們也很痛苦，我們在新店公墓努力了五年，

最後全部被挖走，整個沒有被研究，我們就輸了，因為是房地產，新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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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把每一塊土地變成房地產，跟我們說了很多謊話。要非常重視這個文

化遺產，因為這個是世界級的一個文化遺產，我們觀點是跟其他的文化有

一點不一樣，因為我們是需要一層一層要去挖去發現，現在挖可以用沒那

麼破壞方法的，可以用音波，知道地下有沒有東西，可以不用像以前全部

挖的，會那麼破壞，可是很關鍵的，即使要發展做公園，也是要把挖出來

的資料研究，骨頭 DNA 也都需要保留，這樣才知道世界歷史、人是從哪

裡移民過來的，是哪種血統、哪種民族，這個是非常重要，也可能是臺灣

以後需要世界級的文化資產。 

（七） 莊○瑞 

我在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地理資訊科學研

究專題中心的副研究員，我很感謝有機會來這邊發表意見，也很感謝文資

處準備的簡報，因為我是做研究的，裡面看到我和我的研究生的一些資料

有被採用在裡面，例如 2022 年我們曾經用無人機航拍整個南山公墓的幀

攝影像，也知道他是一個寶貴的研究區域，全臺灣不會再有一個南山公墓，

他是我們目前僅剩的一個最大的墓葬區，我有提供一個書面資料，希望審

議委員能夠參考，今天是一個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的審查報告，關於文化

景觀登錄的一些基礎，登錄辦法我覺得南山公墓都是符合的，如果委員覺

得南山公墓不符合文化景觀的話，可能要指出為什麼覺得整區都不是，我

們需要了解這個狀況，南山公墓特別的地方是，他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墓葬

區，年代久遠，各個族裔的墳墓都在這邊，整區登錄成文化景觀的意義，

就是臺灣人認同這是一個共同的珍貴歷史，臺灣政府要負責任保存這個地

方，這個文化景觀裡每個墓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沒有全區保存的話，會

出現一個問題，大的墓、漂亮的墓，經過文資審查是有價值的墓，會保存，

平民百姓的墓沒有文資身分，就不會受到保護，而且全區作為文化景觀保

存的話會受到文資法 62 條的保護，主管機關要有保護、維護的計畫，想

一個辦法保護、維護這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他要出錢讓這個環境變得更

好，這是一個需要給大家了解的概念，謝謝。 

（八） 王○璋 

我是在地鹽埕人，南區人，我們祖先在這裡幾百年了，我昨天特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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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一份報紙，那些里長去抗議，那些要扣預算，我可以說，請你們做一下

市調，這些人有誰的祖墳在南山，因為你要開發，看有誰的祖墳在南山，

如果不在南山，同理心啦，你要不要讓人家清算，去做都市計畫，這是第

一點。 

第二點，當時民政局長去日本考察，兩區變成五區，全部迫遷，做法、

開發的動機很可議，現在要開發文化園區，我贊成，我們要保留，因為南

山是我們的根，臺南是我們的根，我很同意老師的說法，他開發是不是有

土地的利益掛勾，隨便想也知道，無利不起早，我的看法是這樣，謝謝。 

（九） 蔡○漢 

我代表守護南山公墓青年陣線，剛剛處長已經很詳細說明南山公墓的

文資價值，因為今天是南山公墓文化景觀的審議會，我們希望是以南山公

墓的整體性進行保存，如果是以切蛋糕的劃分方式決定要保存哪些區域，

有違文化景觀的精神。殯葬專區將殯儀館遷入南山公墓，連同火化場和納

骨塔，只會離住宅區更近，噪音跟空污也不會消失，南山公墓也不如新聞

上所說的無意義的全區保留，更不是地方的嫌惡設施，我們民間團體從

2018 年就開始舉辦自發性的走讀和講座，到現在已經累計了近百場的場

次，從 2020 年開始舉辦的寒假營隊已經第七屆，累計一兩百民的各地學

生參加我們的活動，最近也有跟附近的高中課程進行合作，帶學生從南山

公墓認識臺南歷史，南山公墓也是許多領域研究者的研究場域，所以南山

公墓絕對不是一個嫌惡設施，是一個非常重要具有多元想像的文化景觀，

殯葬區可以另外找地方規劃，但南山公墓只有一座，南山公墓要得不是清

除，而是獲得妥善的管理和維護，也期許南山公墓可以成為臺灣第一座公

墓文化景觀，為後代留下更重要的文化資產，謝謝。 

四、 相關單位意見補充： 

（一）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生命事業科科長陳○政：我還是延續我們局長剛剛的論述，整個南山

公墓該保留的保留，可以開發的部份讓我們民政局開發，整個南山公

墓 95 公頃，而提案人提案達 120 公頃，這個保存也不易，如果可以

讓民政局開發殯葬園區，包括個別墓葬，或是縮小區域去保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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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做景觀的規劃與維護，請專業來做先期的規劃，讓整個文化景

觀的保留更有意義，不像現在全區保留放在那邊，如果沒有殯管所去

除草，實際上也無法進入，加上當地居民對環境的隱憂，晚上都會有

亂倒垃圾、焚燒廢棄物的現象，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讓該保留的保留，

其他的部分進行相關規劃，例如將墓葬一區一區的方式，讓整個範圍

更有序，這才是比較有意義的做法。 

（二） 臺南市殯葬管理所： 

所長廖偉登：我們負責的業務就是臺南市區的公墓管理，最大的就是

南山公墓，而這個公墓管理上相當不容易，但不管是在地居民或是或

是文史工作者，都是希望裡面的環境可以整理，但是整理還是要有適

度的空間才可以進行，因為內部層層疊疊，如果要清除廢墓基也有一

定難度，雜草也容易生長，不慎被引燃導致火災，在 106 年至 108 年

間有在地居民的訴求，我們才啟動規劃殯葬關區及公有地遷葬規劃，

另外因應法規在遷葬前應該進行文化資產調查，在 110 年之前也進行

A~E區的調查，後續也會遵照審議結果進行處理。 

五、 會議討論： 

（一） 南山公墓登錄文化景觀，地方意見分陳，大致為私產權人希望保存不

希望遷葬、周邊居民希望環境改善，文史團體及工作者希望全區保留，

並提出相關文化價值建議，相關資料跟陳述意見都已接收到。 

（二） 本案是否登錄文化景觀，其評估判斷仍需依「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

查辦法」第 2 條所訂各款登錄基準判斷其文資價值。依據法的規定，

文化景觀是以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影響的定著地景，並有三項登

錄基準，就二、三項基準，審議委員皆有共識未符合；第一項強調人

與自然互動的定著地景，不同於古蹟、歷史建築以建造物為標的，該

區內部主要是墓葬，雖有竹溪流經及相關自然生態、風水，然未有明

顯表現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意涵。 

（三） 考量該區已有數座墓塚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而有墓葬群的特性，且

透過墓葬群的保存，更能兼顧體現墓葬本體的文化價值，透過保存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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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劃定，更能有效進行維護管理。 

（四） 目前提報人申請文化景觀登錄的範圍非常大，內部空間紋理複雜，墓

葬狀況與環境相對雜亂，且未來墓主後代若要進行遷葬，是否會有破

壞文化景觀地景、違反文資法令的情形？要如何界定文化景觀保存區

域，亦是困難，全區保留亦非對該區墓葬保存的最佳方式。 

（五） 南山公墓長年來承載的歷史記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然文化價值的

保存並非只能透過文化資產的方式，南山公墓雖不符合登錄文化景觀

的基準價值，但仍可透過其他方式予以保存。 

（六） 南山公墓之保存應從自然環境、文化、歷史等不同面向綜合評估，選

定適當的場域範圍進行適度環境整理，使民眾便於親近，以了解南山

公墓所蘊含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等不同面向之價值。 

（七） 國外墓葬的保存是採以公園化的保存方式，並就環境進行整理及管理，

因此也建議可朝向公園化的保存策略。 

（八） 建議市府針對「墓葬群保存可能性」進行評估，以呈現南山公墓的歷

史紋理與文化價值。 

六、 決議：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1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0 人，實

際出席委員 14 人，逾半數委員出席。 

「南山公墓」登錄文化景觀： 

出席委員 1 人同意，13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

決議不登錄文化景觀。 

本會意見及附帶決議： 

南山公墓全區所呈現之地景與環境雖未符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

所訂各項基準，惟南山公墓內仍需劃設一定範圍予以保存，並適度整理，

使民眾便於親近，以了解南山公墓所蘊含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等不同

面向之價值，爰此，經本會委員綜合討論作成附帶決議，請市府針對「墓

葬群保存可能性」進行評估，以呈現南山公墓歷史紋理與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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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二 臺南市中西區列冊追蹤標的「赤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舍」納入歷

史建築「赤崁東街日式宿舍」保存範圍審議案 

一、 相關單位意見： 

（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暨第二分區：沒意見。 

（二）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沒意見。 

二、 決議：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1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0 人，實

際出席委員 12 人，逾半數委員出席。 

臺南市中西區列冊追蹤標的「赤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舍」納入歷史建

築「赤崁東街日式宿舍」保存範圍審議案： 

出席委員 12人同意，0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

議同意所擬更新歷史建築「赤崁東街日式宿舍」公告資料，並解除列冊「赤

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舍」。 

三、 擴大歷史建築範圍：因「赤崁東街 90 巷 1 號眷屬宿舍」與歷史建築「赤

崁東街日式宿舍」為同一歷史脈絡，決議將其納為歷史建築「赤崁東街日

式宿舍」之附屬設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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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三 臺南市新營區歷史建築「台糖新營糖廠宿舍群」公告更新審議案 

一、 相關單位意見：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沒意見。 

二、 決議：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委員 12 人，

逾半數委員出席。 

臺南市新營區歷史建築「台糖新營糖廠宿舍群」公告更新審議案： 

出席委員 11 人同意，1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

議同意所擬更新歷史建築公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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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更新公告內容： 

（一） 名稱：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宿舍群 

（二） 位置或地址：臺南市新營區中興路 66巷 4 號及 31 巷 4 號 

（三）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詳附圖） 

(1) 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第二公差宿舍（原社長宿舍）、第一公差宿舍、

職員宿舍，並將第一、第二公差宿舍之圍牆及 2 處防空洞納為附屬設

施，面積合計 1571.96 平方公尺。 

(2) 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 

(1) 職員宿舍：部分興安段 111 地號，南側以地籍線為界；東側以現

有圍牆為界；北側以北端東段地籍線向西延伸；西側以本體西側

最外緣屋簷滴水線向西延伸 30 公尺劃設定著土地範圍，面積

1561.61 平方公尺。 

(2) 第一公差宿舍、第二公差宿舍（原社長宿舍）：部分興安段 141、

142、143 地號，東側、北側、南側沿既有圍牆外緣為界；西側沿

既有圍牆外側道路及排水溝（約 4 公尺寬）為界劃設定著土地範

圍，面積約 8800.29平方公尺。 

（四） 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劃設理由： 

1. 歷史建築本體：為完整保存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到新營糖廠的產業

歷史及其空間脈絡，將 3 棟日式宿舍登錄為歷史建築本體，並將圍牆

及 2 座防空洞納為附屬設施。 

2. 定著土地範圍：為完整保留日式宿舍群的生活空間紋理，並考量台糖

公司土地使用需求，爰劃設興安段 111、141、142、143地號部分土地

為定著土地。 

（五） 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登錄理由： 

(1)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宿舍群保有日治時期三種不同

等級之木構造官舍，每棟宿舍各自獨立又呈現緊密的配置關係，

見證日人治臺期間糖業發展歷史，呈現與周邊城鄉發展的地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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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2)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以渡廊下串聯第一公差宿舍 2 棟建

築為少見之特色，每棟宿舍仍保有不同的木桁架及雨淋板等木構

工法。 

2.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2款之規定。 

柒、 報告事項：無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會議結束：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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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宿舍群」公告附圖 

 


